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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编号：嘉源(2021)-04-248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21年4月30日，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对本次股东大

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召开方式、审议事项等进行了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为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钻石大

厦10楼公司会议室。 

4.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5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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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年5月25日，本次股东大会依前述通知所述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李仲泽先生主持。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599,984,08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90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

553,521,4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50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

股份46,462,5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0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

63,666,5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3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7,203,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3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46,462,5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070%。 

2.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

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依法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会议的议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

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

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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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了表决。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中关联方回避了对关联议案的表决。 

3. 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表决结束后，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

清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表决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

次网络投票的投票统计情况。 

5. 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所有议案均获

得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9,905,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9%；反对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88,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9%；反对4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8%。 

议案2.00《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9,905,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9%；反对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88,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9%；反对4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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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8%。 

议案3.00《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9,920,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4%；反对3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02,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8%；反对3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4%；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8%。 

议案4.00《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9,939,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5%；反对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21,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6%；反对4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9,920,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4%；反对3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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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63,602,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8%；反对3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4%；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8%。 

议案6.00《关于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8,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256%；反对2,657,7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7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8,8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256%；反对2,657,7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它信息披露资料一并上报及

公告，未经本所同意请勿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颜  羽 

                                    经办律师：文梁娟  吴俊超 

2021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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